
香港培正體育會正式成立 

執委會正積極籌備各項活動 

 

    籌備了差不多大半年時間的「香港培正體育會」，在五月份的同學會理事會正式通過成立。

在過去的日子中，花了很多個晚上召開籌備會及準備計劃文件，在本年九月本會將正式成立

運作。本會成立就好像一個初生嬰孩一般成長，需要各紅藍兒女支持和照料，才會發揮其功

能。很難得在過去籌組期間，得到校方、同學會會長們及熱心校友，提供寶貴意見，才得以

順利完成籌備工作。 

 

  今次成立體育會的目的，主要有兩大原因: 1) 希望透過各項體育活動，多維繫各紅藍同學

之情誼; 2)希望聯絡各校友支持母校體育活動的發展。在過去的年頭中，紅藍園地除培育了大

批學術人材外，亦訓練出不少體壇精英，他們在運動場上流下不少血汗，為母校立下汗馬功

勞，甚至有些更代表香港及中國到國際運動上比賽，獲得彪炳的成績; 因此體育會希望多舉

辦各類型活動，令各同學可再一展身手及互相切磋技術; 除此之外，過往各級社同學為辦級

社活動而傷透腦筋，本會有見及此，會安排一些適合不同年紀的活動給大家參加，希望真正

達到「紅藍兒女一家親」的理想。 

 

  近年由於社會生活日趨多元化，校友活動亦需要多花心思來吸引同學參加，所以本會成立

的重要使命是吸引多些年青校友參予同學會大家庭，相信體育活動對年青同學來說是十分適

合的機會。至於本會對母校體育項目發展，定當竭盡所能協助，一方面希望在校學生增加對

同學會之歸屬感，另一方面亦可聯絡各熱心校友，支援母校體育事業的發展，令母校體育成

績更上一層樓。 

 

  成立體育會的計劃只是剛剛的開始，活動的安排著實花費了我們十分多時間和心血，希望

各紅藍兒女的支持，達成我們的理想，在此我們再次呼籲大家大力支持本會，如有任何寶貴

的意見或贊助，請與本會副主席潘嘉衡同學聯絡(電話:2711-9222)或培正同學會幹事蕭寅定學

長聯絡(電話: 2713-4093)。 

 

 

 

 

 

 

 

 

 

 

 

 

 



香港培正體育會成立 

A. 成立培正體育會目的 

    在培正的教育事業中，強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重發展；其中在體育

訓練中實培育了不少人材，有見及此，我們希望在培正同學會下設立體育會來維繫一班熱

愛體育活動之紅藍兒女，使他們可以在離校後仍然有機會切磋技術，亦可再續紅藍友誼，

希望培正同學會及各培正校友能踴躍支持本會會務。 

 

B. 培正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1.1 定名：培正體育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名稱為“HONG KONG PUI CHING SPORT CLUB”。 

1.2 組成：本會為「香港培正同學會有限公司」之附屬團體。 

1.3 會址：會址附設於「香港培正同學會有限公司」會址。 

 

第二章 宗旨 

2.1  為會員提供參予康體活動之機會，從而加強培正同學的聯繫。 

2.2  提高會員之體育水平。 

2.3  聯絡其它體育社團推進各項康體活動。 

2.4  協助母校推展各項體育活動的發展。 

 

第三章 會員 

3.1  凡「香港培正同學會」之會員均為本會會員。 

 

第四章 財政 

4.1  本會財政來源由「香港培正同學會」資助，贊助人贊助及各項活動收費。 

4.2 本會會款祗限用於本會正常經費及執行委員會授權之事務使用。 

4.3 本會會款必須存入「香港培正同學會」指定銀行戶口，每年向「香港培正同學會」提交 

   財政報告查核賬項。 

4.4 本會可運用會款資助母校體育活動之推展。 

 

第五章 組織和職權 

5.1  本會乃「香港培正同學會」屬下之組織，「香港培正同學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而行政事 

    務，由執行委員會負責。 

5.2 執行委員會 (簡稱執委會) 由執行委員十人組成，由「香港培正同學會」委任；每兩年一 

   任。 

5.3 執委會任期由一月一日開始至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年須向「香港培正同學會」提 

  交報告。 

5.4 執委會職位及職權 

主席一人 領導本會工作，對外代表本會，主持會議及領導各部門處理各項事務。

副主席一人 協助主席工作，當主席請假或出缺時，代行主席職務。 

秘書一人 辦理本會一切文牘，掌管印信卷宗，召集一切會議及擔任會議紀錄及編



印執委會通過指定之刊物。 

財政一人 處理本會財政事宜及每年向「香港培正同學會」提交財政報告。 

康樂二人 處理一般會員租用活動場地及策劃聯誼活動。 

比賽二人 策劃辦理一切體育比賽活動。 

訓練二人 策劃辦理一切體育訓練活動。 

 

5.5 本會設立名譽顧問及贊助人若干名，由「香港培正同學會」授權執委會辦理聘任事宜。 

 

第六章 會議 

6.1 執委會會議以全體執委半數以上出席為合法人數；普通議案，以簡單多數票贊成通過， 

   重要議案，以出席人數三分二或以上贊成通過，即屬有效。 

 

第七章 其他 

7.1 「香港培正同學會」可隨時解散本會及罷免各執行委員，另外亦擁本會章程之解釋權。 

7.2 本會在解散時，所有剩餘資產均為「香港培正同學會」所有。 

 

 

 

 


